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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應符合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之燃料」修正

草案、「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修正草

案與「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修正草案研商會議會議紀錄 

一、時間：113年7月1日（星期一）上午10時0分 

二、地點：本部後棟301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156號），
視訊同步。 

三、主席：張根穆副司長代                    紀錄：戴鴻勳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名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委辦單位簡報：略。 

七、與會單位意見： 

(一)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1、 針對本次3項修正草案，請大部提供本署受影響業者
名單，以利本署洽相關公會，針對含氧校正期程、排

放標準、改善計畫之期限等，草案規劃是否合理可行，

彙整產業意見，後續提供大部作為修法之參考。 

2、 針對「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增訂戴奧辛排

放標準一節，本署建請大部參照「中小型廢棄物焚化

爐戴奧辛排放標準」，依每小時燃料使用量分為0.5
奈克/立方公尺及0.1奈克/立方公尺，進行管理。 

3、 由於第一類的資源循環燃料(俗稱白料)係指未經化學
處理、膠合或表面塗裝程序之燃料，應不含氯及重金

屬，爰本署建請大部排除適用重金屬與戴奧辛排放標

準之規定。 

4、 有關本次草案規劃公私場所可檢具污染防制計畫書，

送所在地縣市環保局核定改善期限，建議循過去作法，

提供公版計畫書，以利業者填寫。 

5、 由於空氣污染防制技術日新月異，雖貴部於草案附表

二備註二，已訂有得排除適用之相關內容，惟本署建

議將相關內容調整於本文，以資明確。針對「公私場

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設施管制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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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六條第一項建議新增「因情形特殊採用燃料，

製程條件等最佳化、新型式技術，致未能附表二之防

制設備者，經業者檢具符合排放濃度之佐證資料，報

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則不在此限」等規定。 

6、 本部洽詢業者意見，多表示願意配合貴部政策規劃，

積極推動改善，惟擔心於改善中發生無法預期之狀況，

如缺工、進口時程延誤、機關所需行政審查時間無法

掌握等。建請貴部給予展延機會，倘業者提出相關佐

證資料，亦併同提出後續改善計畫及所需期程，證明

係願意積極辦理改善防制作為，則同意改善期限可不

受一百十七年一月一日之限制，於「公私場所固定污

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設施管制標準」草案第

六條新增第四項「惟倘情況特殊，業者應提供相關佐

證資料及詳細之後續改善計畫及所需期程，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則可不受前項改善期限

之限制。」 

7、 針對「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

設施管制標準」草案附表二，本署建請就第3類資源
循環燃料，粒狀物之防制設施參照第2類資源循環燃
料，增訂靜電集塵器。 

8、 第一類資源循環燃料，其原料為天然木材未經化學處

理，燃燒廢氣應不具有重金屬與戴奧辛，爰建議排除

草案符合附表二及附表三之規定。針對「鍋爐空氣污

染物排放標準」草案第4條第2款，建議修正為「使用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公告之第二類、

第三類資源循環燃料之鍋爐…」。 

9、 為利資源循環之推動，建議相關管制作法，不應較廢

棄物焚化嚴格，藉以鼓勵業者將廢棄物視為資源循環

燃料，考量「中小型廢棄物焚化爐戴奧辛管制及排放

標準」及「廢棄物焚化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現行

規定，以11%為含氧校正參考基準，本部建議「鍋爐
空污排放標準」修正草案針對使用資源循環燃料應比

照以11%為含氧校正參考基準，刪除自117年1月1日
起適用6%含氧校正。倘後續廢棄物焚化爐空氣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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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相關排放標準加嚴管制至6%含氧校正參考基準再
行納入管制，以維持管制一致性。 

10、 考量水泥業、金屬冶煉業等旋窯製程特性不同，

建議參照現行廢清書審查指引中得使用 SRF之設施種
類，排除旋轉窯高溫冶煉設施，改依其特定行業排放

標準進行規範。「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第

8條建議修正為「除水泥業及使用旋轉窯高溫冶煉設
施（窯溫達攝氏1,300度以上，長度大於40公尺；旋
轉窯出口之燃燒氣體溫度不得低於攝氏850度，滯留
時間應達2秒以上）以外之其他加熱設備或程序，使
用資源循環燃料者…」。 

11、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附表三，建議

比照「中小型廢棄物焚化爐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

針對鍋爐使用資源循環燃料規模大小，分別訂定應符

合之戴奧辛排放標準。 

(二)台灣生質能木顆粒造粒協會 

1、 反對合併初級固體生質燃料及廢棄物再利用燃料為資

源循環燃料。二者性質完全不同，合併為資源循環燃

料，外界容易誤解固態生質燃料等同於廢棄物再利用

燃料，降低生質能為綠能之地位，國際上亦將認為我

國將廢棄物再利用燃料當成生質能，從而不承認我國

生質燃料為綠能。修法說明合併理由，係指為因應國

家淨零轉型政策及產業循環經濟趨勢，結合循環經濟

之回收再利用之概念，新增資源循環燃料。但廢棄物

再利用燃料與淨零排碳無關，亦不具循環性，僅有回

收再利用之概念。相反的，固態生質能也不是回收再

利用的概念，而是利用生物質的特性，本來就有專門

栽植生質能源的作物提供當做生質能的原料。將二者

合併，等於是拿生質能來幫 SRF背書，新聞上很多行
政機關不知是無心還是有意，也當將二者混為一談。

但生質能是生質能，SRF是 SRF，依據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也是將二者分列，現

在卻只是用一個公告，就將二者合併為一個新名詞，

也有違反法律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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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對固態生質能燃料適用廢棄物再利用燃料相同之重

金屬空氣污染物及戴奧辛排放標準。固態生質能為國

際公認乾淨、清潔之綠能，但修正規定卻將固態生質

能之重金屬污染物和戴奧辛排放標準和廢棄物再生燃

料之排放標準完全一樣。等於完全否定固態生質能為

乾淨、清潔之綠能。在「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

燒比例及成分標準」第六條的修正說明，鑑於第一類

資源循環燃料成分較其他類別單純，且為鼓勵公私場

所固定污染源製造與使用，所以未規範其應具備設施

之規定。但在「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四條的

修正說明卻又說，因資源循環燃料成分複雜，所以新

增最嚴格的重金屬空氣污染物和戴奧辛排放標準，對

於第一類資源循環燃料，也就是固態生質燃料，這樣

的修法說明根本是互相矛盾。國際上完全承認固態生

質燃料為綠能，但在臺灣，因為還在發展階段，所以

產量有所不足。但在減碳的概念下，能減多少就減多

少，可以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因此對於現有的鍋爐，

政策上應該鼓勵混燒固態生質能。但如果把第一類資

源循環燃料，也列入最嚴格的重金屬污染物和戴奧辛

排放標準，結果本來混燒是要多使用乾淨、清潔的能

源，反而因為使用的結果，比本來的排放標準還要嚴

格，根本是限制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使用第一類資源

循環燃料，哪來的鼓勵？依 CNS 標準，木質顆粒的
重金屬和硫、氯含量極低，依照當理根本不會產生重

金屬污染物和戴奧辛。當然我們也相信可能有不肖的

使用者，會混攙一些奇怪的物質燃燒，但是我們不是

說使用第一類循環資源燃料，完全不要有排放標準，

只是這個排放標準，至少應該是比照公告的其他燃料，

而不是用最嚴格的排放標準來限制。雖然去年第一次

預告修法的公聽會，大氣司會評估對於第一類循環燃

料不須定檢提供使用誘因，但因為是適用最嚴格的排

放標準，合法的使用業者，將面對地方環保單位無止

盡的要求提供資料或檢測報告，每一次提供都是所費

不貲，業者怎麼可能有意願使用？這對於農業部現在

推行的農糧剩餘資材和林業下腳料的利用也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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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因為後端沒人願意使用木質顆粒，前端也不會

有人願意製造。 

3、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應符合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之

燃料」草案附表一說明第三點，建議修正為「為立法

便利，故合併初級固體生質燃料與廢棄物再生燃料為

資源循環料，並配合刪除初級固體生質燃料分類。唯

二者本質完全不同，併此說明。」 

4、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第四條第二款，建

議修正為「使用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

項公告之第二類、第三類資源循環燃料之鍋爐，除應

符合前款規定外，其重金屬空氣污染物排放應符合附

表二、戴奧辛排放應符合附表三之規定。」 

(三)台灣生質能技術發展協會 

1、 訂定法規與規範時，應確切瞭解產業發展歷程與現況

並與產業確實溝通，以避免爭議。貴司在草案研擬各

項法案時應蒐集及重視產業提出之意見，並根據現況

採納及修改適宜之管理規範。 

2、 本次草案中所歸納彙整之資源循環燃料，並非因本案

額外衍生及產出，為既有鍋爐已長久使用之燃料種類，

僅為名詞歸類重新定義。在排放物種類、排放標準、

氧氣基準、防制設備等應參考既設鍋爐固操證上登載

之內容進行逐次詳盡修訂，並非一次性要求既設鍋爐

進行重大改變，將造成產業衝擊過大，進而促使業者

放棄使用資源循環燃料，偏離原本訂定本草案之資源

利用善意，主管機關應謹慎思考及評估排放標準帶來

之影響。 

3、 前次各公協會於公聽會/研商會提出之建議，皆未被
採納，應說明未採納之原因。 

4、 本次說明會會議通知匆促，且僅有一場，無法蒐集足

夠意見。建議應與前次版討論時相同，分批詳加以討

論。 

5、 針對「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

設施管制標準」草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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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草案第四條依據國際及各國相關規範，SRF
無分 SRF-1或 SRF-2等，皆僅以 SRF 作為專有名
詞稱之，並依照燃料經濟特徵（淨熱值）、技術

特徵（氯含量）和環境特徵（汞含量）個別區分

等級，做為評斷燃料品質參考依據。根據近三年

來收集國內 SRF 製造業者之檢測數據分析，目前
無任何產 SRF 產品可符合 SRF-1之業者。未來即
便有符合 SRF-1要求的產品亦即其少量，符合環
境部規範之使用設設施無全部使用所稱 SRF-1等
級之燃料可能。未來若有業者以所稱 SRF-1審請
固定污染源許可，將造成許可審查困擾，更將造

成地方環保部門混淆及作業負擔。爰建議刪除附

表一 SRF-1項目，僅保留 SRF-2，並修改名稱為
SRF。 

(2) 草案附表一採用各類固體燃料熱量檢測基準不一
致，生煤、石油焦熱值以風乾基作為檢測基準、

資源循環燃料除以濕基低位發熱量為檢測基準。

第五條混燒比例又改以重量計算基準。風乾基並

非送入鍋爐或燃燒裝置之實際輸入熱值，不具代

表性。應採用濕基低位發熱量做為檢測與計算基

礎。建議熱值統一以淨熱值（濕基低位發熱量）

做為計算基礎。 

(3) 草案第五條，本次修改混燒比例之計算方式改採
重量計算而非原規劃熱值，完全無法反應真實狀

況，造成失真之情況，建議應參採及接納現行國

內混燒鍋爐業者之熱值計算方式。建議由原規劃

熱值改以淨熱值（濕基低位發熱量）做為計算基

礎。 

6、 針對「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意見： 

(1) 草案第四條第二項，資源循環燃料第一類為使用
原生生質物製成，相較等級二、三以廢棄為原料

製成之燃料具有成分與性質單純之特性，為國際

間公認並大力推動使用之低碳清潔燃料，其重金

屬成分與氯含量極低，排放潛勢相對較低。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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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國家並未有對其尾氣檢測戴奧辛與重金屬之規

定，文獻亦顯示使用生質燃料可減少空氣污染物

排放。如規定其管道中之重金屬及戴奧辛濃度標

準，進而不鼓勵業者使用，與國際現況脫節，亦

將影響後續我國2050年淨零碳排之進展。本次修
正內容針對第一類燃料之戴奧辛與重金屬之檢測

於許可及設備皆不作管制，建議標準也不應該納

入管理，以符合資源循環燃料分級管理之理念。

故應排除使用第一類資源循環燃料之煙氣檢測戴

奧辛與重金屬之規定。建議增加使用第一類資源

循環燃料之煙氣得不需檢測戴奧辛與重金屬之規

定與說明。 

(2) 承上，現階段國內鍋爐業者部分使用第三類（輪
胎片、漿紙污泥、紡織污泥等）進行較低戴奧辛

排放潛勢低重金屬及戴奧辛潛勢極低之燃料已於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

設施管制標準」草案已增加說明「因情形特殊採

用燃料、製程操作條件最佳化、新型式技術，未

能採用表列應採行之防制設施者，得檢具符合排

放濃度之佐證資料」，應於本法增加免測戴奧辛

與重金屬之相對應規定。建議增加既有設施使用

第三類資源循環燃料者，因採用燃料、製程操作

條件最佳化、新型式技術，未採用表列應採行之

防制設施者，得檢具符合排放濃度之佐證資料，

於不增加使用資源循環燃料種類、數量及變更來

源條件下，免測戴奧辛與重金屬之規定。且若既

設廠因量能變化或增加燃料使用種類進行固操證

變更，再根據其試運轉結果進行檢測項目要求及

濃度限制。 

(3) 建議針對既設鍋爐使用戴奧辛排放標準，先維持
現有標準0.5 ng-TEQ/Nm3，僅針對含氧量校正進

行逐步加嚴管理。針對新設鍋爐使用戴奧辛排放

標準，依原規劃進行加嚴管理。 

(四)信大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南聖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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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草案施行後，現有廢清書已取得許可之少量的廠內自

行處理(木材，廢橡膠，廢塑膠)或廠內再利用運作(廢潤滑
油)，是否仍需符合本次資源循環燃料相關混燒比例及成
分標準與防制設施規定？ 

(五)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環境保護處 

請教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第六條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使用第三類資源循環燃料，應具備符

合附表二規定之設施，並依排放空氣污染物種類，採行防

制設施，若現階段已符合排放標準還須強制裝設這些設施，

如排煙脫硫及 SCR？另外本公司糖廠燃燒蔗渣因甘蔗採收
附著之砂粒，若裝 SCR 易造成其阻塞，建議不宜納入此
項防制設施。 

(六)台灣區磚瓦工業同業公會 

簡報第23頁，絕大部分有機污泥，高水份、高灰份、低熱
值，就算經脫水乾燥後，乾基一樣熱值甚低，灰份極高

(50%以上)，請問如何做為資源循環燃料？ 

(七)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鍋爐使用之燃料，除了以天然氣作為主要燃料外，再加入

廢溶劑熱裂解產出的合成氣作為輔助燃料，是否也會屬於

混燒的定義，須申請燃料許可證？是否屬於資源循環燃料

第三類？ 

(八)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新屋廠 

草案中混燒比例，熱值相較於重量，對於使用而言更為重

要，單純用重量計算混燒比例，恐有失真而偏離精確、精

準管制之用意，建議以燃料之低位熱值計算。 

(九)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本部針對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管理辦法，其中廢木材、廢

橡膠可作為燃料再利用，依「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

燒比例成分及防制設施管制標準」草案內容應屬第三類資

源循環燃料，其成分標準是否由中央主管機關或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訂定？相關的期程是否有規劃？ 

(十)增誠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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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小型廢棄物戴奧辛管制法規，集塵設備入口前溫度

需低於200度 C，但現行許多戴奧辛及 NOx防制設備需高
於200度 C，造成許多廠商會需要另外向環保局申請許可，
請問此法規是否在此次修法會納入考量？ 

(十一)龍璞綠能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戴奧辛生成主要原因為不完成燃燒，為求燃燒完成於爐內

將戴奧辛破壞去除，故環保法規於焚化爐相關法規制定，

二次燃燒與過氧燃燒，以利於爐內將戴奧辛去除加以管制。

為防制戴奧辛除管末加嚴標準內，尚有爐內破壞及防止再

形成，以減少防制設備負荷等多重有效控制，並使防制設

備衍生廢氣物戴奧辛含量減低等考量，為確保燃料(垃圾)
完成燃燒，焚化時須提供過量空氣使燃燒後廢氣含氧量大

於6%以上，故仍建議針對個別燃燒設備(如專燒設備或流
體化床)制定含氧校正基準，而非通通採用6%含氧校正，
以避免燃燒設備原始設計戴奧辛爐內破壞機制蕩然無存，

造成後端防制設備負荷增加，致使防制設備或燃燒設施衍

生廢棄物(如底渣、集塵灰) 戴奧辛含量增加，導致環境污
染加劇。另外針對不同含氧校正後，並不影響戴奧辛實質

排放量，只會將戴奧辛爐內破壞機制移除，增加環境負荷，

詳如下表說明對照一流體化床鍋爐戴奧辛檢測資料。假設

一煙道檢測戴奧辛實際檢測濃度為0.045 ng-TEQ/Nm3，乾

基實際排氣量為230 Nm3/min，廢氣排氣含氧量為16.5%、
戴奧辛排放量為10.35 ng-TEQ/min，則在不須含氧校正(現
行規範)與11%、6%含氧校正(加嚴規範)，其戴奧辛排放
量均未改變，在相同操作條件下，惟6%含氧校正後其濃
度即不能符合加嚴標準，但其排放量卻無任何改變。說明

戴奧辛除管制管末外，建議應將爐內破壞機制納入修法規

範。 

(十二)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1、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設施

管制標準」附表一，使用資源循環燃料第三類目前草

案未訂有管制項目成分標準，建議訂定或參照 SRF-2
標準，以利燃料使用許可證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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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來使用資源循環燃料適用新修正之鍋爐排放標準，

含重金屬及戴奧辛，建議比照中小型事業廢棄物焚化

爐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第10條訂定檢測頻率。 

3、 依「從事事業廢棄物廠(場)內自行再利用及自行處理
認定原則」第一條第三項第二款後段，其非屬公告之

事業者得自行於廠(場)內再利用。目前資源循環燃料
第三類草案未訂定管制項目成分標準，可能造成管制

漏洞，建議與資源循環署研商訂定標準。 

(十三)彰化縣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建議「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設

施管制標準」第四條附表二採行防制設備之低氮氧化物

燃燒器修改為低氮氧化物燃燒技術。 

(十四)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1、 非鍋爐對象使用資源循環燃料未來是否增訂排放管制

標準，建請大部說明。 

2、 使用資源循環燃料之對象是否增訂定檢規範加以管制，

建請大部說明。 

(十五)台電公司（書面意見） 

1、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設施

管制標準」草案第四條附表一之第一類資源循環燃料

成分標準，為寬廣木質顆粒採購料源確保供應安全建

議比照前版草案內容不訂含硫量之規範；另建議第一

類及第二類資源循環燃料成本標準中，含汞量的計量

單位應一致。 

2、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若電力設施使用資源循環燃料，則相關排放標準是否

遵循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即可，而無須符合

鍋爐空氣污染物之排放標準。 

3、 有關「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第三條第二項

規定，若電力設施使用資源循環燃料，則相關排放標

準是否遵循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即可，而無

須符合鍋爐空氣污染物之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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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使用資源循環燃料之鍋爐，其重金屬及戴奧辛

排放應符合附表二及附表三的規定，惟使用第一類資

源循環燃料，即固態生質燃料，其來源較第二、三類

單純，且成分標準亦較嚴格，故建議若無使用第二、

三類資源循環燃料，排除應符合附表二及附表三之規

定。 

5、 同前條規定，若為混燒資源循環燃料（如生煤及木質

顆粒）者是否亦須符合附表二及附表三之排放標準？

建議混燒一定比例以上資源循環燃料者才須符合上述

排放標準規定。 

(十六)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意見（書面意見） 

3、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意見：第四條，針

對標準，沒有訂定有機揮發物、多環芳香烴化合物及

PM2.5等排放標準，因為製造或使用第二類、第三類

SRF，可能會產生甲醛、甲烷、乙烷等有機揮發物，
請大氣司解釋。第四條附表沒有訂定有機揮發物、多

環芳香烴化合物及 PM2.5等排放標準。第四條附表二

之重金屬排放標準過鬆，重金屬項目也應該增加，另

外，設廠十公里內應該進行致癌風險評估。 

4、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設施

管制標準」草案意見：第六條沒有明定污染防制設置

規範，各縣市如何發放設置許可，沒有訂定有機揮發

物污染排放標準，生產工廠鄰近住宅區將受到嚴重危

害。製造生產過程會產生有機揮發物等致癌物，應有

相關污染防制設施規範、應有致癌風險評估。第四條

附表二，防制設備的設置規範闕如，第二類、第三類

SRF製造及使用過程會產生 VOCs及多環芳香烴化合
物，都屬致癌物，沒有規範污染防制設施及污染防制

標準。 

5、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應符合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之

燃料」草案意見：防制設施管制標準之規定不周全，

沒有規範有機揮發物 VOCs。根據「固體再生燃料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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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技術指引與品質規範」第十點：空氣污染防制設備：

堆置、製程過程產生空氣污染物者，如粉塵及臭味，

應視情況裝設相關防制設備如下：(1)集塵設備、(2)
揚塵逸散抑制設備、(3)臭味抑制設備、(4)其他空氣
污染防制設備。針對「固體再生燃料製造技術指引與

品質規範」指引，應視情況裝設相關防制設備，並無

明確規範，容易被操作為不裝空污防制設備也可，因

此，要求資源循環燃料的製造要有設置污染防制設備

的規範。 

6、 針對三子法，要求召開公聽會。 

7、 SRF之製造，應有子法或製造辦法行政命令。 

(十七)台灣區環保專業營造同業公會（書面意見） 

1、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設施

管制標準」草案第三條第一項第十四款既存污染源之

定義大抵採用固定污染源一詞，突然出現鍋爐一詞，

是否有特別用意？ 

2、 建議參考「易致空氣污染之物質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

的相關規定。(1)前述辦法規定紀錄保存五年，「公
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設施管制

標準」草案第七條規定紀錄保存六年。(2)釐清是否
得以轉讓?（前述辦法第十三條第二項：領有使用許
可證者，其許可之物質以自用為限，不得轉讓。）(3)
申請生煤許可業者是否必須在該許可證內加註混燒資

源循環燃料之規定。 

(十八)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書面意
見） 

1、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設施

管制標準」草案第6條第2項「既存固定污染源未能符
合前項規定者，應於114年4月1日前，檢具…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定改善期限」，若此固

定污染源於114年4月1日前僅取得設置許可證，是否
仍需申請核定改善期限？（依「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

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應可於操作許可申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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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相關防制設施即可，惟提出申請操作許可時間若

晚於114年4月1日，是否會被認定違法？） 

2、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設施

管制標準」草案第4條附表二中，應採用之防制設施
建請再考量，說明如下： 

(1) 第三類對象為「應符合…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規
定所公告、核准或廠內自行再利用之規範」，其

資源循環燃料之成分未必比第二類(SRF)寬鬆，尤
其屬「核准（許可再利用）」者依逐案要求亦有

可能較第二類為嚴。故建議若其相關成分標準已

符合第二類者，其防制設施規定亦可比照第二類；

若其相關成分標準已符合第一類者，即無需規範

防制設施。此亦可減少需報請主管機關同意之件

數。 

(2)戴奧辛採用之「觸媒陶瓷濾管集塵器、觸媒濾袋」
等，除戴奧辛外亦兼具粒狀物甚至氮氧化物之去

除功能，則是否仍需設置左列粒狀物及氮氧化物

之防制設施？ 

(3) 備註一中，例如屬既存固定污染源未符合或未採
行表列防制設施，然已符合排放標準者，並不一

定具有何「特殊性」，故建議將「因情形特殊」

文字刪除。 

(4) 承上，「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之
規定，建議改為「報請審核機關同意」，亦即包

含中央主管機關委託許可證審核之機關，以簡化

相關申請程序。 

(十九)可寧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書面意見） 

在「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第六條，關於各污

染物濃度計算之含氧校正逐步加嚴至6%之條款，在會中
環境部長官曾提到，廢棄物焚化鍋爐是不受到此條款的

約束。那單純燒資源循環燃料設施（包含汽電共生廠）

之鍋爐，也應視為廢棄物焚化鍋爐才對，不受鍋爐空氣

污染排放標準草案第六條的要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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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台灣鋼聯股份有限公司（書面意見） 

1、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第三條：本標準適

用對象為各行業所設鍋爐設施(約使用資源循環燃料
者70%適用)，已明訂本辦法適用對象，其他行業或
製程(非鍋爐製程)適用之排放標準與本辦法有所差異，
建議本修訂草案第八條水泥業以外之加熱設施或程序

排放標準(約使用資源循環燃料者30%適用)，應另修
訂於「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以符合各

別固定污染源製程特性，提升廢棄物資源循環再利用

效能。「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2條：
本標準適用於新設立或變更、或既存之固定污染源

(分別簡稱為新污染源、既存污染源)；其標準如附表。
但特定業別、區域或設施另訂有排放標準者，應優先

適用該標準。(草案第8條改納入固定污染源排放標準
修訂) 

2、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第四條修正意見同

上，各項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應符合「固定污染源

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修訂第2條附表納入使用資源
循環燃料者30%適用排放標準，特定行業應適用特定
行業排放標準，不應適用上述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

準)。此外，若固定污染源係屬經環評審查核定者，
優先適用環評承諾之排放標準。 

3、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設施

管制標準」草案名稱應與「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應符

合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之燃料草案公告」之名稱一致。 

4、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設施

管制標準」草案第六條：空氣污染物排放依製程特性

有所差異，建議不應限縮規範空氣污染物防制設施，

且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申請亦須經試車檢測，若未設

置附表二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但能符合附表二各項空

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者，得不設置附表二規範之防制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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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應符合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之

燃料」草案：附表一中資源循環燃料區分為三類，其

中第三類建議應回歸「廢棄物清理法」及「固定污染

源操作許可辦法」管制，因第三類屬廢棄物再利用須

經再利用許可申請及試車等重重關卡審核核定，故建

議回歸相關環保法令予以管制即可。 

6、 因第一類資源循環燃料大多是經國外製造再進口到台

灣，不若第二類資源循環燃料係經過地方環保局許可

登載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建議國內應先建立第

一類資源循環燃料認定相關機制，以利業者在使用上

得以遵循。 

(二十一)和平發電廠（書面意見） 

1、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設施

管制標準」草案附表二內容，該表規定使用資源循環

燃料時，應設置的污染防制設備。SRF-2於附表內戴
奧辛需設置防制設備，是否表示使用 SRF-2均需設置
污染防制設備?此表與簡報 P.17說明不同，簡報內容
為含氯量>0.2%(Wt)之 SRF 才需設置防制設備，請問
含氯量>0.2%(Wt)是否為增設防制設備之必要條件？
若含氯量是設置戴奧辛防制設備的考量點，第三類資

源循環燃料含氯量<0.2%(Wt)時，仍需設置戴奧辛防
制設備的合理性？ 

2、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設施

管制標準」草案第五條內容，修正混燒方式使用資源

循環燃料時，其混燒比例計算公式。請問是否其餘法

條內容仍保留？草案對照表內僅看到公式修改，其餘

法條內容已無呈現。若其餘內容已刪除，請問混燒比

例計算公式的使用場合為何？ 

3、 未來若使用資源循環燃料，空污排放管制項目是否為

原行業空污排放管制項目加上重金屬與戴奧辛排放標

準？使用資源循環燃料達多少比例時，需增加管制重

金屬與戴奧辛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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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設施

管制標準」草案附表二，建議公私場所應具備之設施，

增加氣化爐(gasifier)為可使用資源循環燃料。各式鍋
爐適用之資源循環燃料清單中，亦建議置入流體化床

式氣化爐之設備及可適用之燃料種類。氣化爐

(gasifier)目的為燃燒 SRF產生合成氣導入後段系統作
為燃料，本體不具污染防制設備，其污染防制設備是

否不需額外設置，使用終端燃燒鍋爐之污染防制設備

即可。 

5、 鍋爐型式建議新增流體化床式氣化爐，氣化爐適用之

資源循環燃料經氣化爐氣化後產生合成氣(可燃氣體)
導入粉煤鍋爐混燒，其空氣污染排放標準建議比照鍋

爐排放標準辦理即可。 

6、 資源循環燃料經氣化爐所產生之合成氣為可燃燒之氣

體，導入粉煤鍋爐中混燒，於資源循環燃料分類中是

否需新增分類？ 

7、 於第三類資源循環燃料中之廢塑膠，事業源產出之非

有害適燃性廢塑膠(R-0201)可作為 SRF之來源(不包含
有害事廢及醫療用廢塑膠)，是否可歸類為第二類燃
料？並請說明列入 R-0201類別為第三類 SRF 之考量
角度。 

(二十二)看守台灣（書面意見） 

1、 關於資源循環燃料一詞，由於燃料燒掉後就長久失去

其資源效用，不屬資源循環，而國際上普遍把能源回

收當成是循環經濟破口，故建議不應使用資源循環燃

料一詞，請改用廢棄物源燃料，以正視聽。但第一類

的資源循環燃料(固態生質燃料)，請改回初級固態生
質燃料，不要含在廢棄物源燃料一詞中；第二類及第

三類的資源循環燃料，則分別改成第一類與第二類的

廢棄物源燃料。 

2、 (初級)固態生質燃料的成份標準中，含氯量為何從小
於0.1 wt%放寬到小於0.3 wt%，比一般生煤的含氯量
(0.1-0.2 wt%)還要高？建議調回原本的小於0.1 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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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RF-1的成份標準中，鉛、鎘、汞含量不應等同於
SRF-2。建議至少應砍半。 

4、 只使用燃煤、燃油或燃氣等化石燃料的工業鍋爐，其

排放戴奧辛的潛勢較低，故其排放標準中沒有規範到

戴奧辛，可以理解；今如混燒廢棄物源燃料（草案中

的資源循環燃料），主燃料仍是成份較單純、戴奧辛

排放潛勢較低的燃煤等化石燃料，兩者混燒的結果，

會使得 SRF燃燒所產生的戴奧辛，受到戴奧辛濃度相
對較低的化石燃料燃燒所產生的廢氣稀釋。如果用專

燒垃圾的焚化爐戴奧辛排放標準(0.1 ng/Nm3)來規範
只混燒一定比例 SRF的工業鍋爐，那麼前述稀釋效應
將讓許多工業鍋爐輕鬆達標。而許多工業鍋爐規模龐

大，排氣量可能是焚化爐好幾倍，因稀釋效應而達標

的廢氣，其戴奧辛濃度再乘以龐大的排氣量後，得到

的戴奧辛排放量，可能不下於焚化爐。故建議使用

SRF 等廢棄物源燃料的工業鍋爐，其戴奧辛排放標準
應以焚化爐戴奧辛排放標準的0.1 ng/Nm3乘以 SRF混
燒比例，才不會使工業鍋爐燒一噸 SRF的戴奧辛排放
量，高於焚化爐燒一噸垃圾的戴奧辛排放量。 

5、 另外工業鍋爐的鉛、鎘、汞等重金屬排放標準也一樣，

要以焚化爐重金屬排放標準乘以 SRF混燒比例。 

6、 SRF 含有氯，其燃燒會產生戴奧辛前驅物的氯化氫
(HCl)，應該加以監控。故混燒 SRF 的工業鍋爐，也
應比照焚化爐，要規範 HCl，且其排放標準也是一樣
要以焚化爐 HCl排放標準(60 ppm)乘以 SRF混燒比例。 

7、 水泥窯號稱鹼性環境，不容易燒出戴奧辛，但從台泥、

亞泥的戴奧辛檢測數據中，其戴奧辛排放濃度甚至有

超出0.1 ng/Nm3者，且其排氣量遠大於焚化爐，因此
其燒一噸垃圾所排放的戴奧辛量，可能還高於焚化爐，

不能不加以規範。故「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

案中混燒 SRF等廢棄物源燃料的工業鍋爐，其戴奧辛
排放標準也應涵蓋水泥窯；也就是「鍋爐空氣污染物

排放標準」草案第八條中，不能把水泥窯排除於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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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廢棄物源燃料的工業鍋爐戴奧辛排放標準）

及第六條（污染物濃度校正方式）之適用。 

8、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第三條「電力設施

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另有管制之鍋爐，或區域另訂有

較嚴標準者優先適用該標準。」建議應修正為「電力

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另有管制之鍋爐，或區域另

訂有標準者，優先適用較嚴之標準。」 

9、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中「資源循環燃料」

之原料為廢棄物，故應比照焚化爐，一併修訂： 

(1)公私場所應設置連續自動監測設施及與主管機關
連線之固定污染源(CEMS) 使用第二類者應裝設
CEMS並與主管機關連線 

(2)公私場所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使用
第二類者之定檢頻率應比照焚化爐，定檢項目應

包括焚化爐之定檢項目。 

(二十三)信鼎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書面意見） 

1、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設施

管制標準」草案附表一資源循環燃料管制項目成分標

準，建議資源循環燃料(二、三類)品質標準應將含硫
量納入，以利對硫氧化物排放進行源頭管制。 

2、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設施

管制標準」草案附表二公私場所應採用之防制設施使

用第二類 SRF-1為燃料者因有含氯，仍有可能生成戴
奧辛，故建議應有戴奧辛防制設施規定。 

3、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附表一，第二類資

源循環燃料含氯，故建議應增訂氯化氫及一氧化碳之

排放標準。 

4、 資源循環燃料若是送去既存鍋爐，而其含有廢塑膠或

氯、重金屬成分比例高於一般家庭垃圾者，建議應對

環境是否衝擊分析，以決定是否可以收受或需訂定更

低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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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源循環燃料若是送去新設使用者，建議新設者應做

環評，以決定是否可以收受或需訂定更低排放標準。 

(二十四)爭好氣聯盟（書面意見） 

1、 SRF 政策草率上路多年缺配套，現訂成分及空污規範
是亡羊補牢。就算增訂 SRF燃料分級標準，但鍋爐多
為混燒，每一批 SRF成分有差異，且混燒比例不同，
變數太多，比照陳年焚化爐排放標準根本太寬鬆！且

SRF成分標準未比照歐盟的五級制度，分級寬鬆！ 

2、 廢塑膠再製為 SRF燃料，除管制戴奧辛，也該管制塑
化劑等環境賀爾蒙。 

3、 混燒 SRF的鍋爐防制設施需全裝還是有裝一項就好？
未強制全裝恐成管制的漏網之魚。 

4、 第一類固態生質燃料應限制於未經化學處理、膠合、

表面塗裝等木屑(材)等農林資材。 

5、 SRF成分的含氯量的規範太寬鬆，氯含量須低於0.2%。
而含氯量>0.2%(Wt)之 SRF 及所有第三類要有戴奧辛
防制設施的規範，但第一類固態生質燃料的含氯限制

卻為小於0.3%，表示會有含氯介於0.2~0.3%之間的第
一類燃料，但卻不需要有戴奧辛防制設施？！第一類

燃料之含氯量亦應限制在0.2%以下，否則應要求全數
加裝戴奧辛防制設施。 

6、 政策目標2025和2030年事業廢棄物燃料化要達到60%
和80%？目前及未來事廢的適燃比例有六成和八成以
上？ 

7、 水泥業和造紙業使用三類二類循環燃料10~20%恰當
嗎？其鍋爐適合？污染防制設備能調整或更新？ 

8、 地方環保局人力不足、專業不夠，能確實稽查 SRF成
分符合標準？ 

9、 107年7月起全國實質停用石油焦，為何公私場所固定
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修正草案第四條會有

石油焦為燃料之項目？應刪除石油焦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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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用 SRF的鍋爐加裝連續監測系統 CEMS的規定？
檢測頻率應至少每季驗一次。 

11、 SRF 製造使用的管理制度應明確法制化訂罰則，
而非以無法令效果的參考指引來規範。 

12、 SRF 製造廠/使用廠與住家學校的最小距離規範？
應針對製造廠及使用場進行總量管制？更應針對致癌

物進行健康風險評估？並納入 SRF發電廠集中設置的
風險問題進行評估。 

13、 成分含氯的 SRF 使用應比照焚化爐24小時即時監
測氯，定期檢驗戴奧辛（至少半年一次）及不定期抽

驗。 

(二十五)環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書面意見） 

請教廢橡膠經廠內熱解產出的裂解油，若仍將其全數送入

鍋爐作為輔助燃料產出蒸氣的話，是否仍屬於貴單位公告

燃料之第三類資源循環燃料定義？ 

(二十六)台灣區絲綢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書面意見） 

1、 戴奧辛含氧校正部分：依據環境部掌握名單中，本會

有3家會員廠在名單中，其中二家已改用天然氣，一
家為天然氣與木屑並用。以目前的修法情形來說，廠

商表示實際操作而言戴奧辛含氧校正符合11%較有可
能，但如果要操作至符合6%之規定，恐無法達成，
故本會建議使用第一類資源循環燃料之鍋爐應予排除

適用戴奧辛及重金屬排放標準。 

2、 建議安排一家實際操作可達排放標準含氧量6%之示
範廠，供廠商學習實務上應如何操作符合排放標準

6%之操作方法，若示範廠無法達成，建請將戴奧辛
含氧校正訂在11%即可。 

3、 部分廠商因種種因素無法改裝天然氣仍使用煤炭鍋爐

是不得已的選擇，另為符合109年修正之法規標準，
廠商的既存鍋爐已增設每台近兩千萬元的防制設備，

若因法規修正又要再汰換設備，如此將加重廠商經營

成本。建請貴部體恤產業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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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針對戴奧辛排放標準，某會員廠以天然氣與木屑混燒，

若套用修正草案中11%含氧校正標準，尚可符合；若
套用6%含氧校正標準，則在實務操作上因無法達到
而超標；因此，建議環境部提供示範廠，協助廠商了

解實務上應如何操作以符合6%含氧校正之戴奧辛排
放標準。 

5、 承上，加上成分單純且由大自然所產生，建議戴奧辛

及重金屬排放管制均應予排除使用第一類資源循環燃

料者。 

(二十七)台灣汽電共生協會（書面意見） 

1、 針對草案第六條明定使用第二、三類資源循環燃料，

應具備附表二所列之各類防制設施，如袋式集塵器、

活性碳注入設備等設施；倘若業者使用符合本草案規

範燃料成分標準之燃料，且以既有防制設施已可符合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之排放標準，不應

強制加裝前述附表二之設施。以使用流體化床鍋爐之

汽電共生業者為例，倘若投入廢輪胎混燒屬於草案明

定之第三類資源循環燃料，因此需要加裝袋式集塵器，

但業者之既有防制設施已能符合「鍋爐空氣污染物排

放標準」草案，為何還需要強制業者投入成本加裝？

縱使草案已透過備註將排除權限授予地方環保局，但

難以確保環保局確實依前述備註說明確實辦理；因此，

本會建議應於草案第六條即應增列若符合相關排放標

準者，即可直接免除加裝附表二所列防制設施之法律

文字，以降低業者運作之不確定性。 

2、 草案第五條將混燒比例計算公式改以各類燃料之重量

比例計算，就天然氣和輪胎片混燒情形，因天然氣重

量輕，若以重量比例計算可能造成業者實際混燒比例

失真，故建議應載明若混用非本法規範之燃料，期投

入量應予以排除之相關計算公式，建議環境部協助提

供此案例計算方式；有鑑於前述情形，建議公式宜以

淨熱值做為計算基礎。 

(二十八)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書面意見） 



22 
 

1、 由於漿紙污泥屬於第三類資源循環燃料，故造紙業者

之既存鍋爐，在設置初衷就是用來混燒廠內既有漿紙

污泥，多年以來皆符合固定污染源排放標準，也有依

照操作許可進行重金屬和戴奧辛定期檢測。然而，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分及防制設施

管制標準」草案內容以附表要求使用第三類資源循環

燃料者需加裝活性碳注入設備和觸媒濾袋等防制設施，

但此二類設施之增設並非只是加裝，而是整個鍋爐都

要改掉，建議取消此限制。 

2、 承上，因加裝防制設施需要改善期程，倘若加裝完成

後無法通過測試，則又要再進行改善，如此一來，在

117年1月1日前會來不及完成改善，故建議就改善期
程，倘若到117年1月1日前仍在改善中，則應允許延
長改善期限。 

3、 有鑑於環境部於113年7月1日研商會議中，曾表示鍊
排鍋爐不能混燒 SRF，卻未一併說明具體理由；且已
有造紙業者以鍊排鍋爐混燒 SRF，並取得當地環保局
核發操作許可，建議仍應容許鍊排鍋爐混燒 SRF。 

(二十九)台灣區棉布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書面意見） 

4、 某會員廠表示木顆粒料源不穩，建議環境部推動法規

修正草案時也協助推廣取得合法、穩定料源的管道。 

5、 染整業的鍋爐多屬小型鍊排式鍋爐，排放口的含氧量

較難達到6%，因此較難符合戴奧辛排放標準。建議
排放標準再依資源循環燃料類別分別訂定，例如使用

第一類資源循環燃料不受管制，或是小型鍋爐（10噸
以下）不要管制。 

6、 針對未符合標準者，建議環境部協助輔導以達標準。 

7、 近兩年因景氣低迷，部分業者因鍋爐無法改燒天然氣

而退出市場；另既存鍋爐為符合109年法規修正之新
標準，也已新增近兩千萬元的防制設備，若因法規修

正又需再新購設備，較難負荷成本。 

(三十)台灣資源再生工業同業公會（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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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氧量6%標準較為嚴苛，建議該標準改與焚化爐排放
標準切齊。 

(三十一)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書面意見） 

1、 資源循環燃料分三類，惟第三類屬廢棄物，建議應回

歸「廢棄物清理法」及「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

使用許可證管理辦法」相關環保法令管制，因該相關

法令已嚴格規範相關申請規定，並經重重嚴格審查及

試車與檢測等，各方面皆符合規定，方能取得許可，

故建議第三類資源循環燃料部分，回歸環保相關法令

管制。 

2、 承上，「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明定使用資

源循環燃料之汞排放標準為0.05 mg/Nm3，本公司汞
主要來源為本公司之製程原料煉鋼集塵灰，且本公司

已使用除汞型活性碳將汞防制能力提升至95%以上，
即使近三年汞平均排放濃度符合本次草案標準，然而

主要受限收受集塵灰中汞含量多寡非本公司可掌握，

故針對使用資源循環物料採用較嚴謹的排放標準不符

合比例原則，因本公司製程對環境的影響，已經環境

影響評估審核同意，故建議汞排放標準應排除經環評

通過執行者。 

3、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第八條將水泥業外

之非鍋爐與其他加熱設備或程序，並使用資源循環燃

料者一併納入管制，將造成行業別排放標準與鍋爐排

放標準出現競合現象，例如本公司之旋轉窯將投入之

碳源透過還原反應，將原料中的鋅與碳進行再利用，

因為不是燃燒行為，所以 NOx 和 SOx 排放濃度均遠
小於法規標準。因此，本公司旋轉窯高溫冶煉製程與

水泥業之水泥窯類似，均屬加熱設施而非鍋爐製程，

應比照水泥業予以排除。 

(三十二)本部大氣環境司 

1. 第一類資源循環燃料之來源、成分，基本上相對第二
類、第三類單純，對於「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草案之符合度疑慮較低。而有關使用第一類資源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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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之定檢規定，初步擬訂「公私場所應定期檢測及

申報之固定污染源」修正方向為，專燒第一類之公私

場所無須僅因使用第一類燃料進行定檢，仍須符合固

定污染源定期檢測規定。 

2. 因特殊情形，採用燃料、製程條件最佳化，則可不必
安裝「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

修正草案」附表二所規定之防制設備，但須檢具符合

排放濃度的佐證資料，報請主管機關同意，公私場所

應積極展現污染防制與環境保護之作為。 

3. 以熱裂解（氣化）製成之製程氣作為燃料者，將視熱
裂解（氣化）單元為整體燃料使用之一部分，倘其原

（物）料屬第三類燃料者，則該製程氣則屬於第三類

燃料。 

4. 混燒比例公式修正以重量進行計算，其目的為核定於
操作固定污染源許可證，方便主管機關管理與查核確

認。然考量到業者實際使用上，亦著重燃料熱值計算，

將持續檢討混燒比例計算方法，並納入條文修正。 

5. 掌握國外使用資源循環燃料之鍋爐戴奧辛排放標準皆
為0.1 ng-TEQ/Nm3，而焚化爐戴奧辛排放標準為0.5 
ng-TEQ/Nm3。就推廣資源循環燃料及促進燃料技術

提升而言，其燃料品質應較直接燃燒廢棄物質焚化爐

單純可控制，宜參考國際以較嚴格之排放標準進行管

理，而非沿用較寬鬆之焚化爐戴奧辛排放標準。 

6.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對於中小企業有較
大衝擊，請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協助輔導業者安裝相關

防制設備，會後將提供使用資源循環燃料工廠近五年

檢測資料估算衝擊名單，予產業發展署作為輔導對象

參考。 

八、結論：本次研商會各與會代表所提意見，將綜整研析作為草

案內容檢討之參考，必要時將再召開研商會議。 

九、散會：下午12時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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